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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科員 王若蕎
電話：(04)22289111分機54314
傳真：(04)25279180
電子信箱：imagine761029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小字第11300742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30074279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專業工作人員甄選簡章乙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作業要點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113年頒布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

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，本市配合訂定本市英語教育

資源中心作業要點，依上開要點規定，該中心置召集人一

人、副召集人二人，並得依業務需求，置專業工作人員、

諮詢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；其中專業工作人員就高

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編制內正式教師、具英語文領域或相

關專長、其他本局指定條件等資格，經本局遴選通過，以

部分時間擔任專業工作人員，並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。

三、上開專業工作人員將擔任中心本國籍教學顧問，以具備三

年以上合格教師之英語教學年資，曾協助辦理英語活動相

關經歷或參與雙語計畫且成效良好，並具服務熱忱、樂於

團隊合作、善於溝通等人格特質；另英語文檢定需達B2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3000446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8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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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程度，具備良好英語溝通及協調能力，能與不同國籍教

學人員共同備課、協同教學或指導教學者，擇優錄取。

四、有意應聘者，請於113年9月4日(星期三)前(以郵戳為憑)檢

附專業工作人員報名表及相關文件寄送本局國小教育科，

以利辦理甄選事宜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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